附件四：资格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职业健康体   
检服务项目
评审原则： 以下六项审查中，任一参选人有任一项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，则其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，不得进入后续评审。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内容与核验要求
	审查结论 (通过/不通过)
	审查要点与说明

	1
	法人资格
	审查内容： 是否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核验材料： 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核对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有效期。营业执照应处于有效状态。

	2
	法定资质
	审查内容： 是否具备合法有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，能够独立开展本项目所涉及的全部职业危害因素（甲醛、二甲苯、射线、粉尘、噪声等）的体检工作。
核验材料： 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及备注页（应载明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资质与项目范围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1. 许可证须在有效期内。
2. 许可证备注页应明确包含本项目涉及的职业危害因素（如：接触粉尘、化学因素（甲醛、二甲苯等）、物理因素（噪声）、放射性物质等）的检查资质。若不包含，则为不通过。

	3
	信誉要求
无重大违法记录
	审查内容： 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（即从本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前推算）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。
核验材料： 参选人出具的、加盖公章的《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》。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声明函须明确声明期限及事项。此项为初步承诺。

	4
	非联合体参选
	审查内容： 是否承诺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。
核验材料： 参选文件中关于“非联合体参选”的书面声明或承诺函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声明应明确表述“我公司（本单位）承诺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”。若无此项声明，为不通过。


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记录表
评审员填写指引：
1. 请根据上表对每家参选人进行逐项审查，并在评审会议记录中载明各分项结论。
2. 完成逐项审查后，根据评审原则（有一项不通过则总体不通过），在本表记录总体结论。
3. 对结论为“不通过”的参选人，必须在“不通过原因说明”栏中，清晰、具体地注明所违反的审查项目序号及事实依据。
	序号
	参选人名称
	总体审查结论
	不通过原因说明 (仅当结论为“不通过”时填写)

	1
	
	☐ 通过 
☐ 不通过
	

	2
	
	☐ 通过 
☐ 不通过
	

	3
	
	☐ 通过 
☐ 不通过
	

	…
	（可根据实际参选人数添加行）
	
	


评审委员会确认：
我们确认，已根据比选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，对所有参选人进行了公平、公正的审查，并依据评审原则形成上述总体结论。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
日 期：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[bookmark: _GoBack]
